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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香港人權法新論》

内容概要

自80年代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舉行談判，人權與民主便開始受市民關注。按照《基本法》的有關安排
，1997年後，香港仍可沿用過去行之有效的普通法制，而普通法中不少內容都是關乎保障人權。90年
代通過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及《基本法》，更大大豐富了本地法制中關於人權的保障。
本書乃一本詳細介紹香港人權保障機制最新發展的法學作品，全書共分三部分，包括背景、公民權利
與政治權利，以及刑事程序權利。本書同時亦討論了關於平等權、社會福利權及工作權等權利。
本書內容涉及的法律層面包括了憲法、行政法、刑事法、刑事程序法、刑事證據法、傳播法以及家事
法等重要內容，其法學論據都務求達到深入淺出，並對相關案例提供簡單敍述，適合普羅大眾閱讀。
希望本書能讓讀者對本港法制有一定的理解，從而明白人權的珍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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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背景及制度
一        香港的高度自治權
二        香港的法律制度
三        香港的人權保障機制
四        香港的民主政制發展

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
五        公共事務參與權
六        言論自由
七        新聞自由
八        資訊自由
九        集會自由
十        結社自由
十一    宗教自由
十二    國籍及居留權

刑事程序權利
十三    人身自由、私有財產權與私隱權
十四    無罪假定權
十五    公平審訊權
本書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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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在香港，用中文写一本关于普通法的专业书，从学术上看，恐怕是少有人走的路。几个人一起走
，比如港大一众老师写《香港法概论》，还好一些；罗敏威博士自己来走一遭，让人起敬。但有两点
不足，一是对内地法治的了解不充分，二是对历史事件分析不透彻。这其实是通病，也是学人应该努
力完善的方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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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香港人權法新論》

章节试读

1、《香港人權法新論》的笔记-第9页

        香港向来属于英式的普通法系，而普通法地区多是实践三权分立的。
香港和内地，在法律制度方面，的确有区别。但我想，这不能简单地抽象到法治和非法治、又或者是
普通法和社会主义法系的区别。香港的确属于普通法系，但普通法系也各有不同，不是平板一块，类
似“普通法地区多是实践三权分立的”这样的话，实在是太武断，不说别的，曾经的宗主国英国就不
是三权分立，而是议会至上。

2、《香港人權法新論》的笔记-第28页

        行政长官是可以解散立法会的⋯⋯这是一项非常有力的武器⋯⋯行政长官只要能拥有解散立法会
的权力而不用实际使用这权力，便已经足以对个别的立法会成员构成潜在的威胁，促使他们在政府的
压力下同意政府的政策。这种压力对一些独立的议员来说是尤其大的，因为他们必须考虑若进行重选
时他们能否再次取得议席。如果他们不想冒险的话，他们就会很容易与政府妥协。
这话我不太理解。有些权力，好像很大，但其实不过是摆设，如果真的走到了那一步，其实已经是彻
底的失败了。就香港的情况，行政长官如果走到了动用解散立法会权力的地步，那便是彻底的失败了
。

任何法案，至少要过半数议员赞成才能获得通过。倘若过半数议员都反对，导致特首解散立法会，也
就意味着特首失道，早已被舆论骂到死，又谈何施压呢？另外，香港的选举，施行的是比例代表制，
议员只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“粉丝”团（四五万票）就可进入立法会，特首解散议会的举动只会让其
“粉丝”团更稳固，搞不好还会增加，因此也就没什么险可冒了。

3、《香港人權法新論》的笔记-第163页

        在1997年以前，香港市民普遍担心中国政府在日后会收紧本港的新闻自由。其实不自律的传媒才
是威胁本港新闻自由最甚的根由。

4、《香港人權法新論》的笔记-第14页

        普通法学家多认为从普通法精神角度来看，新的行政长官的任期是5年。
普通法精神是什么精神？从此处看，是指法律字面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法律这么写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
政长官任期五年，可连任一次。

但别忘了，即便是普通法解释法律的精神，也有体系解释，也要结合前后进行解释。基本法附件一规
定“二００七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，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，行
政长官同意，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”。如果是每个人上台都可当满五年，那么
，2007年也就未必会有行政长官选举，这样的话，附件一的这条规定就形同虚设了。

5、《香港人權法新論》的笔记-第23页

        相对之下，内地的法律制度并不主张遵从法院判决，其法律运作之可预见性便不免大打折扣。
这话很怪了。内地实行的是成文法，一切都要回到法律条文本身，预见性更主要地体现在法条，而非
判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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